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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史辛琳 刘晓伟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免征部

分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的

通知》（财税 [2012]75 号）规定，从 2012

年 10月1日起，对从事农产品批发、零售

的纳税人销售的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免征

增值税。肉蛋流通企业既是老百姓日常

消费的服务者，还是肉蛋深加工企业的

供应商。由于增值税链条抵 扣的特点，

免税政策对肉蛋类深加工企业将带来一

定的影响。

近日，一家肉类深 加工企业咨询 ：

本企业属于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下游，

工艺流程是鲜牛肉加工成牛肉干分小包

出售，鲜牛肉主要有两个来源 ：一是企

业收购活牛后屠宰分割自用，活牛主要

是通过养殖专业合作社流通给企业 ；二

是向其他肉类批发企业（包括进出口贸易

公司）购入鲜牛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

抵扣。现在流通环节免税了，由于免税

企业不能开具专用发票，没有了进项税

抵扣，肉类深加工企业该如何适应政策

变化？另外，专业合作社属不属于从事农

产品批发、零售的纳税人，取得农民专业

合作社开具的发票还能不能抵扣？

委托代购可缩短流转链条

 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

税、营业税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》（财

税 字 [1994]26 号 ）规 定，代 购 货 物 行

为，凡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，不征收

增值税 ；不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，无

论会计制度规定如何核算，均征收增

值税。（一）受托方不垫付资金 ；（二）

销货方将发票开具给委托方，并由受

托方将该项发票转交给委托方 ；（三）

受托方按销售方实际收取的销售额和

增值税额（如系代理进口货物则为海

关代征的增值税额）与委托方结算货

款，并另外收取手续费。 对于肉蛋类

深加工企业来说，如果上线批发企业

不愿意放弃免税权，可以考虑从形式

上缩短流转链条，改变购销模式，通

过委托代购与肉类初加工企业建立联

系，或者扩大收购加工比重。

如 某 省 级 代 理 肉 类 批 发 经 销 商，

从肉类初加工环节购入牛肉为 20 000

元 / 吨，每吨加价 1 000 元后出售给肉

类 深 加 工 企 业。在 税 收 政 策 变 化 后，

既不愿意放弃免税权又不愿意失去老

客户（下游深加工企业），就可以考虑

采取委托代购、收取 1 000 元代办费用

的方式。对于进口贸易，可以考虑代

理进口，贸易公司只收取代理费，纳

税人依据进口货物缴款书抵扣。

纳税人需要关注的是，资金的正确

流向和发票的依法开具是保证代购货物

行为不征收增值税的关键。作为中介服

务的代购行为，受托方按照协议或委托

方的要求，代为购进商品，不垫付购货

资金，并按购货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与

委托方结算货款，发票 抬头为委托方，

受托方将此发票转交委托方。受托方在

这个过程中提供了劳务，根据协议或按

购进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，这就是

受托方提供劳务而取得的报酬，属于营

业税规定的征税范围。

专业合作社不属于农产品批

发、零售纳税人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

业合 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

[2008]81 号）规 定 ：“ 对农 民专业合 作

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，视同

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

税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

社购进的免税农业产品，可按 13% 的扣

除率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。”可见，

在增值税税收管理上，财税 [2008]81号

文是把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名义从事的所

有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销售都视为

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，农民专

业合作社不属于财税 [2012]75 号文规定

的从事农产品批发、零售的纳税人，而

是农业生产者。所以，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业产

品，仍可按 13% 的扣除率计算抵扣增值

税进项税额。

同时，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八条规

定，“……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

中抵扣 ：……购进农产品，除取得增值

肉蛋流通环节免税
下游深加工企业应对需有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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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

款书外，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

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3% 的扣除

率计算的进项税额。”财税 [2012]75 号文

明确了上述规定所称的销售发票，“是指

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农产品依照 3% 征收

率按简易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而自行开

具或委托税务机关代开的普通发票。批

发、零售纳税人享受免税政策后开具的

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

凭证”。所以，上述咨询企业原有的从农

民专业合作社购进活牛抵扣进项税的核

算模式不受影响，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

进农业产品，仍然可按 13% 的扣除率计

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。

关 于 票 据 问 题，为了 避 开 财 税

[2012]75 号文有关“销售发票”的争议，

农民合作社可以在“化零为整”的基础上

“化整为零”，向肉蛋类深加工企业提供

饲养户清单，由肉蛋类深加工企业开具

收购发票抵扣。

两类纳税人可考虑选择放弃免

税权

增值税免税是国家为鼓励一些特

殊行业、特殊对象而采取的税收优惠

政策。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实施，支持

了部分行业发展，也产生了积极的社

会效应。但是，享受了免税政策也就

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对一些企

业而言，可能影响到产品的销售乃至

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。从企业综合利

益最大化考虑，有两类纳税人可以考

虑放弃免税权。

第一类纳税人是货物或劳务接受对

象不是最终消费环节，而是继续生产环

节的企业。客户需要索取增值税专用发

票，如果该类纳税人享受免税 权的话，

由于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将直接

影响产品的销售乃至企业的正常生产经

营。如某省级肉类批发企业，销售对象

90% 是本省肉类深加工企业，如果享受

免 税 政 策，将无法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

票，会导致失去这些肉类深加工企业客

户，影响企业销售目标和利润。因此，如

果免税带来的收益小于失去的利润，还

不如放弃免税权。

第 二 类 纳 税 人 是 既 有 应 税 项 目，

又有免税项目，且免税项目所占比重

较小的企业。财税 [2012]75 号文规定 ：

“从事农产品批发、零售的纳税人既销

售本通知第一条规定的部分鲜活肉蛋

产品又销售其他增值税应税货物的，

应分别核算上述鲜活肉蛋产品和其他

增值税应税货物的销售额 ；未分别核

算的，不得享受部分鲜活肉蛋产品增

值税免税政策。”在近期开展的调查中，

发现某些超市就因为鲜活肉蛋产品销

售额较小、利润低，分开核算需要增加

人力、物力，免税带来的收益抵销不了

增加的成本，因此不愿意改变原来的

核算模式，要求放弃免税权。

关于放弃免 税 权的程序，《财政部 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

税权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07]127

号）规定 ：“生产和销售免征增值税货物

或劳务的纳税人要求放弃免税权，应当

以书面形式提交放弃免税权声明，报主

管税务机关备案。纳税人自提交备案资

料的次月起，按照现行有关规定计算缴

纳增值税。放弃免税权的纳税人符合一

般纳税人认定条件尚未认定为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的，应当按现行规定认定为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其销售的货物或劳

务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”另外，纳税

人应注意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

三十六条规定，放弃免税权后，36 个月

内不得再申请免税。

 （作者单位 ：河南省电力公司新乡供

电公司  河南省邓州市国家税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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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条

战略群体

战略群体是指行业内执行同样或类似战略，并具有类似战略特性的一组企业。在一个行业里，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执行

基本相同的战略，则该行业只有一个战略群体，如果每个企业都奉行与众不同的战略，则该行业有多少个企业就有多少个

战略群体。正常情况下，行业中只有少数的战略群体。战略群体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重点不同，主要有 ：

①纵向一体化程度不同。如有的群体自己生产材料和零部件，有的则完全从外部采购。②专业化程度不同。如有的群体只

经营某一种产品和服务项目，有的则生产多品种、多规格的产品，从事多项服务。③研究与开发重点不同。如有的群体为

了争取开发新产品的领先地位，不断投放新产品，有的则把研发重点放在生产技术上，力争在产品质量和成本上取得优势。

④推销的重点不同。如有的群体重视维持高价产品，有的则采取低价竞争手段。由于战略群体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

别，从而导致各群体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不同。同样，虽然同一战略群体内的企业采取的是相同的战略，但各企业在实施

战略的能力上会有差别，即在管理能力、生产技术、研究与开发能力、销售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别，能力强的企业往往处于

有利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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